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矿通评报字[2020]第 453 号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的委

托，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适当

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了

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

乡宏远采石场采矿权”进行了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委托评估的“朝

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矿权”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所表现出的出让收

益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该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甲 26 号 D 座 401 室； 

法定代表人：童海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33458174W；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1 号。 

2．评估委托人 

单位名称：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 

地   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凌河街四段 57-9 号。 

3．采矿权申请人概况 

采矿权人：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 

地    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平房店村； 

矿山名称：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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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型：私营企业； 

开采矿种：建筑用砂岩；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5.00 万立方米/年； 

矿区面积：0.0644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壹年，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李础见； 

注册日期：2014 年 03 月 21 日； 

住    所：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 

经营范围：建筑用砂岩露天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评估目的 

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拟出让“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

矿权。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

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为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确定“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

乡宏远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范围 

5．1．评估对象 

本项目评估对象是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矿权。 

5．2．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矿许可证中载明的范

围，证号：C2113022009067120025787，矿区由 4年拐点圈定，矿区面积为 0.0644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353.00 米至 290.00 米标高。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 

表 1    矿区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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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区范围图 

5．3．矿业权沿革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矿许可证最后一次延续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经与委托方确认，矿山有偿延续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6．评估基准日 

根据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委托书》，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基准

日确定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评估报告中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

效标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时点有效价值。 

7．评估依据 

7．1．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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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46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过）； 

（3）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4）国务院 1998 年第 242 号令发布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5）国土资源部国土资[2000]309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

定》； 

（6）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4 年第 14 号、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矿业权评估指

南》； 

（7）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

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及《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8）《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矿业权出让评估委托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

发[2008]181 号）； 

（9）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2006]694 号文印发的《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

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10）《矿业权评估指南》（2006 年修订）―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和

参数； 

（11）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 年第 5 号）8 月 1 日发布的、200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12）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8 年第 6 号）10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发

布〈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的公告》； 

（13）《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1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9 年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1776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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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家质量监督局 2002 年 8 月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13908-2002）； 

（1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主席令第四十六

号）； 

（17）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价款评估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辽国土资规[2017]2 号）； 

（18）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 

（19）《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辽国土资规

〔2018〕2 号）； 

（20）《关于印发辽宁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辽财预

[2018]50 号）； 

（21）评估人员调查和收集的其他资料。 

7．2．经济行为、矿业权属及评估参数选取的依据 

（1）《委托书》； 

（2）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资料提供方承诺函； 

（3）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矿许可证》； 

（4）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营业执照》； 

（5）《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建筑用砂岩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

告》审查验收备案证明【朝自然资双储备字[2020]002 号】； 

（6）《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建筑用砂岩矿产资源储量年

度报告（2020 年度）》市级评估员审查意见表； 

（7）《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建筑用砂矿山矿产资源储量

年度报告（二○二○年度）》（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2020 年 11 月）； 

（8）《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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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9）《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鞍钢矿山

附企设计研究院，2017 年 5 月）； 

（10）评估人员调查和收集的其他资料。 

8．采矿权概况 

8．1．矿区交通位置及自然地理条件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行政管理归属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

乡平房店村。 

矿区中心地理坐标 120°30′45″；北纬 41°26′49″。 

矿山北距国道 101 线 15km，距朝锦高速二十家子出口 10km，朝阳至锦州公路

约 0.5km 处通过，交通较为方便。 

矿区位于辽宁西部山区，为冀北辽西中低山区之辽西低山丘陵区，属于燕山

山系，松岭山脉。山脉走向北北东向，与区域地质构造线基本一致。海拔一般 290～

320m，最高峰为 366m，当地侵蚀基准面 275m，矿区位在丘陵坡地区相对高差 40～

66m，本区地形西高东低相对起伏不大，地形切割相对平缓，植被不发育，岩石裸

露面积较大，东面绝大部为第四系河床冲积层。 

本区属于大陆干旱～半干旱性季风气候，干湿季节分明，干旱季节长，冬寒

而夏酷，昼夜温差大。据气象部门统计资料：多年平均气温为 8.4℃，一月份平均

最低温度-11℃，七月份平均最高温度+25.0℃，年最高气温 42℃，最低气温-27

℃（1983 年）。本区雨量较少，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降雨带七月份推移到本

区，故雨量多集中于七、八、九月份，其中七、八月份占总量 58%，八月份最大降

雨量为 116.5 ㎜，年降雨量 387～610 ㎜，蒸发量 1600～1850 ㎜，为年降雨量的

2.9 倍，年平均湿度 52～59%，冰冻期为当年 11 月至翌年 4 月，无霜期 160 天左

右。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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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矿区地工作概况及所取得的地质勘查成果 

1966 年至 1968 年，辽宁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在进行了 1：20 万朝阳幅

区域地质测量时曾对矿山作过初步调查。 

2000 年．辽宁有色朝阳地质勘查院，对矿山作过初查，提交了《矿山简测计

算占用矿产储量说明书》。 

2000 年 9 月，辽宁省矿产勘查院朝阳分院为矿山编制了开发利用方案，为矿

山办理采矿权申请登记。 

2007 年至 2013 年，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均对该矿进行了年度资源储量检测工

作。其中 2013 年度估算矿区范围内总保有资源量（333）为 92.25 万 m
3
，其中 1

采区保有资源量（333）为 28.15 万 m
3
；2 采区保有资源量（333）63.74 万 m

3
。检

测只有 1采区正在开采，2采区未开采。矿区范围内累计采出（122）储量为 4.62 

万 m
3
。 

2014 年，由沈阳天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对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

进行资源储量核实工作。提交了《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2014 年 4月 12 日由朝阳市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进行评审验收。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备案，备案号朝矿储备字[2014]003 号。备案资源量（122b）54.91

万 m
3
，累积采出量(122)11.85 万 m

3
。 

2014 年 12 月，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对朝阳市双塔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进行了

年度资源储量检测工作。2014 年度采出量 1.95m
3
，保有资源量(122b)52.96 万 m

3
。

由专家评审验收并备案。 

2018 年 12 月，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对朝阳市双塔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进行了

年度资源储量检测工作。2018 年度采出量 0.37 万 m
3
，保有资源量 52.59m

3
（122b）。

由专家评审验收并备案。 

2019 年 12 月，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对朝阳市双塔孙家湾乡宏远

采石场进行了年度资源储量检测工作，并提交报告。估算宏远采石场 2019 年度采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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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量 1.79 万 m
3
,保有资源量（122b）50.80 万 m

3
。由专家评审验收并备案。 

2020 年 11 月，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建筑用砂岩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二○二○年度）》，

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由市结评估员进行评估审，出具市级评估员审查意见表。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由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进行备案，备案号：朝自然资双储

备字[2020]002 号。 

8．3．矿区地质概况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中朝地台、燕山台褶带、辽西台陷之朝阳穹褶断束的

南部，金岭寺—羊山盆地北东部。 

区域上大面积分布中生界侏罗系上统土城子组地层。区域的北部有一北东走

向的断裂构造，该构造对建筑用砂岩成矿无影响。区域内未见有岩浆岩的出露。 

中生界侏罗系上统土城子组地层，岩性大致可分三段： 

一段为紫红色薄层凝灰质页岩，夹粉砂岩及砾岩； 

二段灰紫红色泥砂质胶结砾岩，夹砂岩； 

三段为绿、紫色长石砂岩，夹砾岩及页岩。 

8．4．矿体地质特征 

矿床成因类型：为浅海相陆源碎屑沉积砂岩型矿床。 

该矿床形成于中生代侏罗系，属中生代侏罗系土城子组三段绿、紫色中厚层

长石砂岩。该岩层区域上大面积分布，区域长、宽约在几十公里以上，区域矿体

厚度 20-80 米。 

本区为该矿床的部分区。矿区内土城子组一段、二段均已被剥蚀掉，均为三

段绿色长石砂岩。矿体呈单斜产出，走向北东 60 度，倾向北西，倾角 40 度。 

8．4．1．矿石矿物成份及化学成份 

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长石二者成分约占 90%以上，其次尚有少量碎屑、岩屑

及角砾和泥状物质，其他有微量锆石、白云母及金属矿物等。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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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化学成份：CaO 0.78～2.59%，MgO 1.67～2.65%，SiO2 68.8%，Al2O3 

3.72～2.62%，Fe2O3 1.49～0.70%，K2O+Na2O 3.535～4.762%。P2O5 0.2～0.38% 

8．4．2．矿石结构、构造 

结构：碎屑结构（凝灰质结构）。 

构造：块状构造。 

8．4．3．矿石类型及品级 

块石经朝阳市工程质量监督站检测中心和朝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所测试抗压

度 32MPa，表观密度 2581kg/m
3
，堆积密度 1364kg/m

3
，含泥量 0.9%，针片状颗粒

含量 10%，碎石压碎值 16%。上述测试结果符合建筑用石料技术分类二类标准，该

产品依据 GB/T14685-2001 标准检验。 

成因类型：湖泊相沉积砂岩。 

8．4．4．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根据矿山多年生产实践证实，选矿工艺：分级手选→破碎→分级筛选→分级

堆放→产品为不同粒级碎石。 

8．5．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5．1．水文地质 

矿区当地侵蚀基准面为 275 米，海拔最高为 366 米，属幼年期切割侵蚀和山

间沟谷地形，有利于大气降水排泄。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大气降水是区内地

下、地表水的唯一补给源，矿区降水少、蒸发量大，年降水少且不均匀，雨后沟

谷见有洪流并迅速排出区外，不利于地下水接受补给，而利于地下水迳流、排泄，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较为有利。 

影响矿床充水的主要含水层有第四系孔隙潜水含水层，风化裂隙潜水含水层

及基岩脉状裂隙含水带。区内矿体位于山顶处，地势较高，地表水排泄条件良好。 

在今后采矿时应采取挖排水渠、修筑防洪坝等防洪措施，及时排水，水量过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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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应采用水泵等排水设施加强排水，以保证安全生产。 

8．5．2．工程地质 

矿体为凝灰质砂岩，矿体顶底板围岩为砂岩和凝灰质砂岩，岩石硬度系数 f

＝6，松散系数为 1.3。基岩坚硬、程度一般较稳固。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8．5．3．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属丘陵低山区，切割程度较浅，森林覆盖面积 20%左右，无崩塌、泥石流、

滑坡、岩溶地面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历史。 

本区凝灰质砂岩矿经检测放射性元素含量不超标，但在开采过程中所产生的

粉尘，对附近的人、动植物易造成危害，空气受到污染，建议加大管理力度，使

粉尘排放不超标，在开采过程中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在开采结束后要进行复种工

作，以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矿区及其附近地震活动情况，根据国家地震局出版的第四代 1/400 万《中国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本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

反应谱特征周期 0.35S，地震烈度分区为Ⅶ度，属轻微地震破坏区。 

8．6．开发利用现状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平房店村宏远采石场建筑用砂岩矿山，早在解放初期

就有当地居民采挖块石，作当地民用砌墙和盖房之用，1985 年矿山企业性质为集

体企业，归属朝阳县孙家湾乡。2000 年末改制为私营企业，更名为宏远采石场。

2000 年 9 月办理取得采矿权，宏远采石场法人代表：白海涛，现有职工人数 9人。 

该碎石场矿山开采对象为中生界侏罗系上统圭城子组凝灰质砂岩，设计生产

能力 5.00 万立方米/年，在矿山现场直接进行加工，加工成 1-3cm、6-8cm、及＞

20cm 块石等三种不同规格，在矿山直接进行销售，Ⅰ采区现在形成一个大采坑，

长 163m，宽 165m，深 19m。据统计加采率 95%，损失率 5%，选矿回采率 90%，企

业效益一般。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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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组织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2020 年 11 月 26 日，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委托我公司为朝阳市双

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单位，并向我公司签发了《委托书》。

我公司组成评估小组，拟定评估计划。评估小组成员包括童海方、衣宪国、徐洪林、

朱庆丽等。 

（2）2020 年 11 月 26 日，我公司小组评估成员与矿山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

通知矿山准备评估所需资料，进入评估阶段。 

（2）根据评估的有关程序，2020 年 11 月 27 日，我公司小组成员对纳入评估

范围内的采矿权进行了调查，同时进行产权鉴定和查阅有关材料，征询、了解、核

实矿区地质勘查等基本情况，收集评估所需资料，了解相关矿产品销售价格及市场

行情，对矿区范围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核实。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矿山位于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平房店村，

矿山水、电力资源充足。矿区的矿石销售良好。矿山无权属纠纷。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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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定估算阶段：2020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评估小组归

纳整理所收集的资料、图件，对有疑问的数据和材料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确定评估方法，合理选择评估参数，按既定的评估方法进行具体的评定估算，撰

写评估报告书初稿，并按照公司报告质量管理制度要求进行三级审核，根据审核

意见完善报告。 

（4）提交报告阶段：在评估报告经过内部审查审查后，进行了完善和修改，2020

年 12 月 11 日，打印、装订评估报告及其附件、附图，向委托方提交出让收益评估

报告。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等相关规定，对于具备评估资

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取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

估，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等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

采用一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只能采用一种评估方法的理由。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合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的

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

量法等 4 种评估方法。目前，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的相关准

则规范尚未发布实施，相关参数无法可靠获取，相似的交易案例难以获得，上述

两种方法暂不适用。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属于生产矿山，评估年限较短。根据《中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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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经评估小组研

究确定本次评估的方法为收入权益法。其计算公式为： 

 
K

i
SIP

n

t
tt 









 
1 1

1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评估指标和参数选取主要依据： 

储量评估指标和参数选取依据：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建筑用砂岩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年

度报告（二○二○年度）》（以下简称《年度报告》），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有限责

任公司，2020 年 11 月；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建筑用砂岩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审

查验收备案证明【朝自然资双储字[2020]002 号】，以下简称“《审查验收备案证

明》”； 

《市级评估员审查意见表》（以下简称《审查意见表》）。 

开采技术指标选取依据：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

发利用方案》），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2018 年 08 月；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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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审查意见书》）。 

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 

11．1．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1．1．1．《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是由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辽宁省第三地

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在收集研究矿山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矿山企业提供

的该区以往生产和勘探等各种地质资料的基础上，补充完善测量，取样测试等必

要的地质工作，分析了解矿区内资源储量变化的原因，提交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

告。 

2020 年 11 月，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提交了《辽宁省朝阳市

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建筑用砂岩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年度报告（二○二○年

度）》，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和工业指标确定正确，资源储量分类、参数确定和资源

储量估算符合规范要求。《年度报告》报告章节齐全，内容完整，附图、附表齐全。

该《年度报告》通过了资源储量评审专家的评审，经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

备案。 

综合以上分析，《年度报告》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储量估算的依据。 

11．1．2．《开发利用方案》 

辽宁省第三地质大队于 2017 年 5 月编制了《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

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根据矿床赋存条件、矿山实际开采及矿权设置现状，

确定了生产规模、采矿方案、环境保护和安全措施进行了设计。《开发利用方案》

编制内容较完整、方法基本合理。《开发利用方案》通过评审专家评审。 

经分析，《开发利用方案》符合编制规范的要求，可作为本次评估矿山开采技

术指标的参考依据。 

11．2．评估主要指标和参数的选取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保有资源储量计算参数选取与结果如下：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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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工业指标 

碎石工业指标依据国家标准（GB/T14685-2001）的要求，选用指标如下： 

质量指标 

抗压强度≥30MPa； 

表观密度＞2500kg/m
3
； 

松散堆积密度＞1350； 

含泥量＜1%； 

针状和片状颗粒含量＜15%； 

碎石村碎值标＜20%； 

开采技术条件 

可采厚度≥1m； 

夹石剔除厚度≤1m。 

11．2．2．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对象 

资源储量核实估算范围为矿区范围，储量估算对象为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

灰岩。 

11．2．3．资源储量估算方法 

资源储量核实方法：采用平行断面法。 

11．2．4．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年度报告》、《审查意见表》，确认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乡宏远采石场玄武岩矿获得保有推断资源量48.08万立方米。 

11．2．5．储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的资源储量 

依据《年度报告》矿山至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共 303 天）动用的资源储量为

2.72 万立方米，储量估算截止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共 2天，动用的资源量为 0.02 万立方米（2.72 万立方米÷303 天×

2天）。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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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参与评估的保有的资源储量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储量核实基准日

至评估基准日的动用资源储量 

＝48.08－0.02 

＝48.06（万立方米） 

因此，截止至评估基准日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 48.06 万立方米。 

11．3．采矿方法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用露采，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11．4．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本方案最终产品为建筑用砂岩原矿，本次评估予以采

用。 

11．5．采矿主要技术参数 

11．5．1．设计损失量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设计损失量为 6.36 万 m
3
。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11．5．2．采矿回采率、废石混入率、松散系数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100%，废石混入率为 0%，松散系

数为 1.35，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11．5．3．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全矿区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有关矿产资源储量的有关规定：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48.06－6.36）×100% 

＝41.70（万 m
3
） 

本次全矿区可采储量为 41.07 万 m3。 

（2）本次评估动用的可采储量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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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委托书》，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2023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年限 3年，根据《开发利

用方案》设计，生产规模为 5.00 万 m
3
/a，废石混入率 0%，计算本次评估动用可采

储量 15.00 万 m
3
（5.00 万 m

3
/a×3a）。  

11．6．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11．6．1．生产能力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生产规模为 5.00 万 m
3
/a。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11．6．2．服务年限 

（1）全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进行

计算： 

T＝Q/[A·（1-p）] 

式中：T—矿山合理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规模； 

p—贫化率； 

将各参数代入上式，计算出该矿合理服务年限为： 

T＝41.70÷5 

＝8.34（年） 

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8.34 年，约为 8年 5个月。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2）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朝阳市自然资源局双塔分局《委托书》，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2023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年限 5年。 

11．7．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11．7．1．产品价格 

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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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

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对服务年限短的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

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本次评估年限短，近一年当地该矿

石平均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15.00 元/立方米，本次评估予以采用。 

11．7．2．销售收入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假设本矿生产的产品全部销售，则： 

正常年份销售收入＝年产品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5.00×1.35×15.00 

＝101.25（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1】。 

11．8．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建筑材料矿产

原矿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3.50%～4.50%。鉴于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

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简单，交通较为方便，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次至评

估的采矿权权益系数取4.40%。 

11．9．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

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参考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

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价款

评估折现率取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9%。 

本项目为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现未出具新的规定，因此参照原折现率的选

取，本评估项目的折现率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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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评估假设 

本报告所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

基本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采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2）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3）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经济评价指标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4）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且现有用途不变并持续经营条件

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

保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若当前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论一般会失效。若用于其他评估目的时，该评

估结论无效。 

13．评估结论 

13．1．评估基准日采矿权评估值（ ） 1

1

P

经计算，该矿山评估年限 2020 年 11 月 1 日—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此期间

拟动用的可采储量为 15.00 万 m
3
，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1.52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

拾壹万伍仟贰佰元整。 

13．2．评估基准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 P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指南》（试行），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

收益评估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Q
Q

P
P

1

1  

公式中：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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